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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云南省资产评估行业自律公约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行为，营造公

平竞争的执业秩序,推动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，根据国家相

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制度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公约。

第二条 本公约对我省行政区域内经财政部门备案的资产

评估机构（含省外资产评估机构在滇设立的分支机构，下同，

以下简称机构）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均具有约束力。来我省

执业的省外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亦须遵守本公约相关约

定。

第二章 资产评估机构自律约定

第三条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，坚

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，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自觉维护职业

形象，树立行业良好的社会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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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依法依规承接业务。根据区域物价水平和项目成本

合理确定项目报价，不以恶性压价、虚假宣传，或者贬损、诋

毁其他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；承（揽）接业务，不谋取

不正当利益，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支付回扣。

第五条 恪守独立性要求。不受理不符合独立性要求的业

务，不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分别委托，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评

估，不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，或者冒用其他机

构名义开展业务。

第六条 坚持执业准则。安排具备专业胜任能力的人员从事

资产评估业务，确保履行必要的评估流程，选取恰当的评估方

法，落实内部质量控制制度，坚持执业准则底线，不出具虚假

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资产评估报告。

第七条 遵守备案管理规定。涉及应当办理备案及变更备案

事项的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。及时整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事项，

无法整改的及时注销备案，并注销或变更工商登记。

第八条 强化内部管理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

制度，落实首席评估师制度。按规定提取职业风险基金或购买

职业责任保险，完善职业风险防范机制。履行自主管理职责，

确保本机构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评估准

则和行业自律管理制度，并对其从业行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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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落实报备制度。按要求将全部资产评估报告真实准

确地进行网上报备，接受行业、社会及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，

杜绝隐瞒不报或报备不实。

第十条 接受自律管理。履行云南省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

称省评协）章程规定的义务，落实执业会员继续教育规定，按

照行业管理相关要求，填报信息、提供资料，确保信息资料真

实、可靠、准确、完整。

第十一条 强化责任担当。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按

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定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，坚持以人为本，

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，密切关注从业人员思想动态，自觉维

护社会安全稳定。热心公益事业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。

第三章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自律约定

第十二条 坚持依法从业。不私自接受委托从事资产评估业

务、收取费用；不同时在两个以上机构从事业务；不允许他人

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，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事业务；遵守回避

要求，不承办不符合独立性要求的业务。

第十三条 恪守职业道德准则。不采用欺骗、利诱、胁迫，

或者贬损、诋毁其他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;

不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;不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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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、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、财物，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

益。

第十四条 规范执业行为。遵守资产评估准则，履行调查职

责，独立分析估算，勤勉谨慎从业，拒绝委托人或者其他组织、

个人对资产评估行为和结果的非法干预，不签署虚假资产评估

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资产评估报告。

第十五条 遵守保密原则。对资产评估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

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，不利用获知的秘密为自己

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第十六条 提高专业能力。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

的学习，每年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，更新完善知识结构，提高

专业胜任能力。

第四章 约束监督

第十七条 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认真遵守本公约，

主动接受和配合省评协开展的自律检查和处理。执行公约的情

况将作为行业人才选拔、专家选聘、评优推先等工作的重要依

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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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省评协将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违约行为

记入会员信用档案，并视违约情况和情节轻重，按照行业自律

管理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公约经省评协理事会通过后正式生效。

第二十条 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按照省评协的工

作安排进行签约。法定代表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、分支机构负

责人代表机构及其股东（合伙人）、资产评估师、其他从业人

员签约。机构自行与其股东（合伙人）、资产评估师、其他从

业人员签约。

第二十一条 新设立的机构应于备案后 15 个工作日内到省

评协签约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公约由省评协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
